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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5_A2_83_E

5_A4_96_E5_90_91_E5_c46_79211.htm 某地税局稽查分局在对

某外贸企业进行纳税检查时发现，该单位属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，主要从事外贸加工业，2001年度账面实现产品销售收

入150万元，其他业务收入26万元，房屋租金收入12万元，本

年利润16.2万元，经税务检查人员核实，企业财务人员均按有

关规定申报交纳了各项税金。当检查人员进一步检查核

实2001年4月22日“应付账款”第22号凭证时，却意外发现，

该企业一次性支付境外某企业向该单位转让除氧剂专利技术

使用权取得的转让费276800元，未代扣代缴转让无形资产的

营业税。检查人员依据有关规定，对该单位下达了税务处理

决定书，补缴了应扣未扣、应缴未缴的营业税并进行了处罚

。对此，企业财务人员感到想不通，一再要求检查人员给予

解释有关税收政策。 其实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

例实施细则》第七条、二十九条第一款已规定，凡转让无形

资产在境内使用的，受让者负有代扣代缴的义务。在实际执

行过程中，可能有些单位感到这一规定不尽合理，为此企业

应该看到，境外机构向境内转让无形资产，从某种意义上讲

，也属于进口，为了使境内转让者与境外转让者保持税负平

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》及实施细则规定，

对境外转让无形资产者征收营业税，并由受让者在支付转让

费时代扣代缴，不按规定扣缴的，由受让方缴纳转让方应缴

的营业税。因此，税务机关的处理是有依据的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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